附件

全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星级建设验收细则
	序号
	项目及分值
	验收内容及标准
	 验收方法及扣分标准
	计分
	备注

	1
	消防安全布局（10分）
	消防安全布局符合技术要求，建筑耐火等级、防火分区、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等均符合规定。（10分）
	凡消防安全布局、建筑耐火等级、防火间距、防火分区等有一项不符合要求的，不予评分。
	
	

	2
	消防设施

（50分）
	按规定配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系统组件完整，报警、联动控制功能完好有效。（12分）
	未按规定设置报警系统的不予评分，系统组件不完整的发现一处扣3分，未保持完好有效的发现一处扣3分。消防控制室设置不符合要求的扣3分；未按要求设置应急照明灯、防火门、图版上墙等，每发现一处扣1分。
	
	

	
	
	按规定配置自动灭火系统，保证系统处于自动状态，系统组件完整，联动装置功能完好有效。（12分）
	未按规定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不予评分，未保证系统处于自动状态的扣2分，组件不完整的发现一处扣3分，未保持完好有效的发现一处扣3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泵房设置不符合要求的，扣3分，每发现一条火灾隐患扣1分。
	
	

	
	
	按要求设置室内外消火栓系统，室内消火栓箱有明显标识、不应上锁，箱内设备齐全、完好，不得设置影响消火栓正常使用的障碍物；室外消火栓不应埋压、圈占；距室外消火栓、水泵接合器2.0m范围内不得设置影响其正常使用的障碍物。（10分）
	未按规定设置消火栓系统的不予评分，消火栓系统无水的扣除3分，水带、水枪丢失的每处扣除1分，其他影响室内、外消火栓正常使用的发现一处扣1分。
	
	

	
	
	按要求设置机械排烟系统和正压送风系统，系统组件完整齐全，手动、自动开启功能正常，联动控制功能正常。（10分）
	未按规定设置机械排烟系统和正压送风系统的不予评分；系统组件不完整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未保证系统功能正常的，每发现一处火灾隐患扣1分。
	
	

	
	
	火灾应急广播、防火门、防火卷帘、灭火器等设施器材应设置齐全、功能完备。灭火器材应按国家标准配备。（6分）
	火灾应急广播、防火门、防火卷帘、灭火器等设施器材未设置齐全或无法正常使用的，发现一处扣2分，严重损坏的6分扣完。灭火器材未按要求配置的发现一处扣0.5分。
	
	

	3
	疏散设施系统（10分）
	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数量、疏散宽度和距离，符合国家有关消防技术标准。禁止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楼梯间，营业期间禁止锁闭安全出口。禁止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上安装栅栏等影响疏散的障碍物，安全出口、疏散门不得设置门槛和其他影响疏散的障碍物，且在其1.4m范围内不应设置台阶；窗口、阳台等部位不应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栅栏。不应采用推拉门、卷帘门、吊门、转门等。（5分）
	疏散楼梯、安全出口的数量不符合要求的不予评分，疏散宽度和距离，不符合国家有关消防技术标准的，扣2分；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楼梯间，安全出口上锁，安全出口、公共疏散走道上安装栅栏、卷帘门，窗口、阳台等部位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栅栏，扣1分；采用推拉门、卷帘门、吊门、转门等，扣1分；安全出口、疏散门设置门槛和其他影响疏散的障碍物或在其1.4m范围内设置台阶，扣1分。
	
	

	
	
	按照消防技术标准要求设置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具；疏散指示标志应设置在疏散走道及其转角处距地面高度1.0m以下的墙面上，且灯光疏散指示标志间距不应大于20m；袋形走道，不应大于10 m；在走道转角区，不应大于1.0m。灯光型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具的备用电源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30min；且照度应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5分）
	未设置应急照明灯具、疏散指示标志的，扣除3分；应急照明灯具或疏散指示标志设置不符合国家有关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的，发现一处扣1分；未保持完好有效的发现一处扣1分。
	
	

	4
	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5分）
	建立巡查检查制度，明确巡查检查的人员、内容、部位和频次，并详细填写巡查记录；防火检查应定期开展，每月至少组织开展1次防火检查，内设部门负责人每周组织1次防火检查，消防管理人员和员工熟知火灾隐患整改程序，对发现的火灾隐患积极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期限和责任人，并做好记录。（5分）
	未落实防火检查的扣除1分；现场询问，查阅记录，未掌握隐患整改程序的扣除1分，隐患记录不全扣1分，未明确整改责任人的扣1分。发现隐患未采取整改措施的，发现1处扣2分。
	
	

	5
	组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5分）
	制订灭火应急预案，明确职责分工及处置程序，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经过培训双人值班、持证上岗。熟悉消防设备，并熟练掌握火警处置及启动消防设施设备的程序和方法。单位员工能够熟练使用灭火器材，操作建筑消防设施，一旦发生火情，起火现场岗位人员和邻近岗位人员能迅速利用灭火器材灭火。（5分）
	未制定应急预案的扣1分。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的，发现一人扣1分；不熟悉火灾处置程序，不能熟练正确操作消防控制设备的，每发现1次扣除1分。员工不掌握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不能熟练操作消防设施，不会扑救初起火灾的，每1人扣2分。
	
	

	6
	组织人员疏散逃生能力（5分）
	各楼层的明显位置应设置醒目、耐久的楼层安全疏散示意图。分楼层、分区域设置疏散引导员，明确应急疏散首位引导员和末位巡视员，员工熟练掌握火场逃生自救技能，逃生自救方法正确，熟练掌握组织引导在场群众安全疏散技能，熟悉逃生路线和引导人员疏散程序，引导人员疏散方法正确。（5分）
	各楼层的明显位置未设置安全疏散示意图的扣除1分；未分楼层、分区域设置疏散引导员的扣1分，未明确首位引导员或末位巡视员的扣除1分。现场提问，员工不掌握逃生自救技能的扣除2分。检查单位现场演练情况。员工不熟悉疏散路线的扣除2分，引导方法不正确、现场疏散秩序混乱的扣1分。
	
	

	
	
	
	
	
	

	7
	消防宣传教育能力（5分）
	明确一名消防明白人，组织员工每半年进行一次培训。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的员工要进行岗前消防培训，员工普遍达到“三懂三会”（懂基本消防常识、懂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懂逃生自救技能，会查改火灾隐患、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组织人员疏散）要求，通过标语橱窗、展板、专栏、楼宇电视、户内外视频等形式，开展针对性、经常性的宣传教育活动。（5分）
	查阅岗前培训和轮训记录，每半年未按要求开展消防教育培训的，每少一次扣2分；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的员工未进行岗前消防培训，每发现1人扣1分；员工达不到“三懂三会”要求的，每发现1人扣1分。实地查看，未设置固定宣传栏的扣除1分，宣传教育活动开展不经常的扣1分。
	
	

	
	
	
	
	
	

	8
	“户籍化”管理（10分）
	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管理员、“防消联勤”专职消防队队员、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等要依法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报告备案。（2分）
	未确定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管理员、“防消联勤”专职消防队队员、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的3分全部扣除，人员不明的发现一处扣1分，未向当地消防机构报告备案的扣2分。
	
	

	
	
	设有建筑消防设施的重点单位每年至少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测，保障消防设施完整好用。维护保养合同、每月维保记录、设备运行记录要实时录入消防安全“户籍化”管理档案，每月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报告备案。（3分）
	未按规定时间进行检修的3分全部扣除，维护保养合同、每月维保记录、设备运行记录不全的发现一处扣1分，未向当地消防机构报告备案的扣2分。
	
	

	
	
	每月至少组织一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建设自我评估，对评估发现的问题和工作薄弱环节，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及时整改。每月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报告备案。（3分）
	未进行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自我评估的扣1分，对评估发现的问题未及时整改扣2分，未向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报告备案扣2分。
	
	

	
	
	规范运用重点单位“户籍化”管理系统。（2分）
	未使用“户籍化”管理系统的扣2分，单位“户籍化”管理系统使用不规范的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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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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